附件
“清廉柳职”建设考核指标及评分细则（二级学院）
二级学院（盖章）：
	考评指标
	分值
	目标要求和评分标准
	自评
分值
	佐证材料

	落实主体责任
	10
	1.年内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少于2次（4分），每完成1次得2分，否则不得分。
	
	

	
	
	2.组织本学院全体教职工学习《“清廉柳职”建设实施方案》不少于1次（2分），否则不得分。
	
	

	
	
	3.组织本学院科级及以上干部学习《柳州市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告制度（试行）》，并签订《承诺书》。（4分）每完成1项得2分，否则不得分。
	
	

	工作落实情况
	80
	4.完成“清廉柳职”建设10项规定动作（50分），其中：
开展1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5分）
专题研究1次“清廉柳职”建设；（5分）
完成1次廉洁从教培训；（5分）
组织1次廉洁风险排查；（5分）
开展1次“官气”十足、“衙门”做派、效能低下问题专项整治工作；（5分）
开展1次以案明纪警示教育；（5分）
开展1次“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情况大排查；（5分）
组织开展1次师生满意度提升行动；（5分）
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治理活动；（5分）
组织参加1次“清风柳职·廉洁颂”作品征集活动。（5分）
	
	

	
	
	5.开展教师“廉洁从教”“四个一”活动。（10分）全部完成得10分，每完成1项得2.5分。
	
	

	
	
	6.开展学生清廉教育“五个一”活动。（10分）全部完成得10分，每完成1项得2分。通识、马院主要考核课程思政开展情况及成效。
	
	

	
	
	7.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政联席会、党总支部（直属支部）会等议事规则，确保本学院年度预算、重大事项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事项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2分）
	
	

	
	
	8.结合廉政风险排查工作，健全完善经费使用、物资采购等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工作流程。（2分）
	
	

	
	
	9.本学院年内没有出现“四风”问题、腐败和作风等问题。（2分）每发生1起扣2分。
	
	

	
	
	10.本学院年内没有发生师德师风问题（2分）。每发生1起扣2分。
	
	

	
	
	11.本学院年内没有发生教职员工违纪违法被查处。（2分）。每发生1起扣2分。
	
	

	新闻宣传报道
	10
	12.年内在校园网等媒体宣传报道本学院“清廉柳职”建设情况的新闻报道不少于5篇，每完成1篇得2分，否则不得分。
	
	

	正向
激励
	
	由学校清廉办对各二级学院“清廉柳职”建设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亮点突出、成效明显的，加2分。（比例不超过40%）
	
	

	负向
减分
	
	清廉建设工作推进不力被学校清廉办约谈的，每次扣1分；本学院发生负面影响重大事件（问题）的，每次扣2分。
	
	

	总 计
	
	



